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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供材料补充协议 
 

甲    方：                                    （以下简称甲方） 

乙    方：                                    （以下简称乙方） 

签约地点： 

签约时间： 

为确保原材料质量，加快工程施工进度，进一步推进矿井建设，经甲乙双方友好

协商，根据乙方需要，在甲方可能的范围内，甲方可为乙方提供所需的部分材料。现

就需甲供的部分材料的相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订立如下补充协议，以便双方共同遵

守。 

一、甲供材料的范围 

甲供材料包括的范围为：大厂普通硅酸盐水泥 32.5、42.5、石砂、碎石（石砂

及碎石仅限矿利用井下岩石、煤矸生产的石砂及碎石，如不能满足设计及规范要求，

概由乙方对外自行采购，以下同）。 

二、甲供材料的计划 

乙方必须在每月 20 日前将次月的需甲供材料计划报甲方供销部备案，因计划上

报不及时或厂方原因造成的无法供应等影响施工，其损失由乙方承担。计划应以书面

形式上报，并有相关责任人签认（项目现场负责人签字加盖项目部公章）方可有效。

材料计划单中应注明材料名称、规格、数量、拟使用部位、到货日期。 

三、甲供材料的检验检测 

1、需甲供普通硅酸盐水泥进场后，乙方必须对材料的质量、规格、数量、外观

进行验收，并做好验收记录。按相关规定送相关检测机构予以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

使用。如发现材料异常，及时通知甲方并做好材料的封存工作，提供相关资料协助甲

方对不合格材料进行清场及向供应厂商索赔，确保原材料的进场质量。 

2、甲供的石砂、碎石，乙方应先将其取样按相关规定报送相关检测机构进行检

验检测，检验检测符合要求时方可向甲方提供材料甲供计划，乙方检验检测的结果应

报甲方工程管理部门备案留存。如因乙方未按此要求进行检验检测，直接使用，一经

发现，甲方相关管理部门将予以重处，并要求乙方立即返工，所造成的工期延误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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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返工损失概由乙方自行负责。如因擅自使用给甲方造成损失的，甲方一并追究乙方

责任。 

四、甲供材料的领用程序 

乙方领用材料应提前 3天通知甲方供货，甲方供销部按照其提供的材料计划组织

供货，甲、乙双方现场验货确认后，由甲方开据领料单，领料单必需填写清楚领用材

料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金额，领料单上必须由乙方负责人或者委托人签字

确认。 

五、甲供材料的运输、储存与保管 

甲供材料的交货地点仅限于甲方矿区范围内施工单位仓库或材料堆放点，矿区范

围内的运输、储存及保管概由乙方负责，其运输、储存及保管环节出现的材料损耗概

由乙方自行承担。 

六、货款支付与结算 

每月 25 日前由乙方配合甲方供销部对账，核对无误后由甲方出具《甲供材料对

账单》，财务部凭材料领用出库单及对账单办理甲供材料结算，在拨付乙方当月工程

进度款时甲方从进度款中扣回（如乙方不接受甲方与供销商及运输商签订的合同单价

<详见附件：水泥产品代理协议及买卖合同>，乙方可自行采购材料；乙方投标材料单

价与甲方与供销商签订的合同单价的价差由乙方自行承担）。 

七、本协议一式四份，甲方三份，乙方一份。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人代表人或                     法人代表人或 

委托代理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